
 

书，称对郭伶的“取保候审”从二

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算起。 

夏巍还对郭伶说：“你还去邮

局寄信（指控告状）！” 

郭伶女士是云南省昆明市土产

公司的退休职工。她自幼体弱，九

个月大时发高烧，后来下肢活动障

碍，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成了

个跛子，走路十分困难。之后，她

又患上了多种疾病，在几十年的病

痛的折磨中。她修炼法轮大法后，

身体健康了，生命得到新生。自二

零二二年九月以来，郭伶三番五次

被警察骚扰，或被绑架，或被非法

抄家。她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公民的

权利，向最高检察院等单位，控告

了相关责任警察。 

二、第一次控告 

（1）事由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九

点多，郭伶在回家路上，遭几名不

明身份人员拦截、绑架。这些人在

未出示证件及执法依据的情况下，

强行将郭伶带至她的租住处和她女

儿的家。在没有出示搜查证以及其

他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这帮人在

家中翻箱倒柜，将郭伶的私人合法

财物拿走，没有当面清点物品，更

没有给郭伶开具搜查物品清单。 

在此过程中，郭伶多次要求这

帮人出示合法证件及执法依据，均

无人理会，更没有停止对郭伶一系

列的违法行为。 

在非法抄家已进行大半时间

后，西山区公安分局海口派出所副

所长李建坤拿着一张没有局长签

字、只有西山区公安分局盖章的空

白搜查证过来，晃了一下，但并未

给郭伶。非法抄家后，郭伶被带至

海口派出所，非法关在候问室一

晚。 

第二天，郭伶面对非法审讯

时，指出警察在整个过程中的违法

行为：不穿警服、不出示证件、搜

查证无局长签字等。对于其它所提

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均拒绝回答。 

之后，在海口派出所，郭伶被

警察强行拖拽，去滚手印、采血。 

郭伶是一个左腿有残疾的人，

二零二二年八月份，又不慎摔断了

右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她却仍

被海口派出所两个膀大腰粗的男警

察强行在地上拖了十多米，鞋子都

拖掉了，他们要对郭伶粗暴的采

血、滚指纹。 

之后，郭伶被带到海口医院体

检、拍片，拍片结果：左腿股骨头

坏死，右腿骨折。在此种情况下，

郭伶又被带回海口派出所，警察夏

巍拿出一沓东西，让郭伶签字，却

不让郭伶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此郭伶拒绝签字。但是在那沓东

西里面，郭伶却看见一份“立案决

定书”，上面有一个签名“李华

清”。 

于是，夏巍对郭伶宣布说对郭

伶定点“监视居住”，还扬言说他

要将郭伶送到监狱去（关押）。之

后郭伶被警察送回自己的住处。 

回到家后，郭伶几乎是不间断

的遭到海口派出所警察，主要以片

警杨彦杰为主到家中拍照、询问。

然而直到二零二三年三月份，郭伶

仍未收到海口派出所对郭伶的定点

“监视居住”通知书。 

（2）依法控告 不被受理 

二零二三年一月中国新年前，

郭伶向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监察委以及省、市、区公安、检察

机关逐级递交了控告西山区公安分

局局长李辉的《控告状》，同时还

递送了《解除监视居住、撤案申请

书》。郭伶控告西山分局局长李辉

涉嫌“非法搜查、非法侵入公民住

宅罪”、“抢劫罪”、“刑讯逼供

罪”、滥用职权罪等（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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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针对昆明市西山区

海口派出所半年来实施抄家、绑架

的违法行为，二零二三年四月下

旬，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郭伶向省内

各相关部门以挂号信形式邮寄控告

信，之后查询不到信件的派送信

息，邮局工作人员也遭到海口派出

所警察的询问。二零二三年五月十

三日，海口派出所警察再次登门，

宣布对郭伶从“监视居住”转为

“取保候审”，还对郭伶说：“你

还去邮局寄信！(控告状)” 

今年 66 岁的郭伶因为信仰

真、善、忍大法，曾被中共法院非

法判刑，两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遭酷刑迫害，致“股骨头坏死”。

近年，郭伶屡遭当地警察绑架和抄

家，被监视居住。 

一、由“监视居住”改为非法

“取保候审” 

今年五月九日下午三点左右，

自称公安局的四个人来到郭伶住

处。四人中只有一个穿警服，其他

三人均着便装。穿警服的说，他是

（海口）派出所的。三个着便装

的，其中一个 20 岁左右，不说

话。另外两个是在去年九月二十四

日晚到郭伶家非法抄家并绑架她的

其中两个人。在郭伶的再三追问

下，这两人中一个穿灰 T-恤的回

答说是 610 的，另一个穿黑 T-恤

圆头的气势汹汹的说是公安局的。 

四人进门后，就说：“不搜

查、不询问，就是来看看你最近在

干什么！”并说对郭伶取消“监视

居住”，改为“取保候审”。郭伶

向他们所要取保候审通知书，自称

六一零的和两个不报身份的说，等

(海口)派出所送来。说罢就走了。 

今年五月十三日晚，海口派出

所警察夏巍等到郭伶住处，其中一

个肩膀上挂着执法记录仪，夏巍拿

出对郭伶非法“取保候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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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多项罪名，要求对李辉

立案调查，同时要求立即撤销案件

并归还所有非法抄去的私人物品。 

二月二十四日，郭伶收到昆明

西山公安分局的《不受理信访事项

告知书》，称郭伶提出的返还被扣

押财物及撤销案件的信访事项，不

属于其职权范围，不予受理，让郭

伶向西山区法院提出。郭伶向西山

区法院咨询后，对方称查无此案。 

三、第二次控告 

（1）事由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四点

左右，海口派出所副所长李建坤、

徐于胜等五男两女，翻墙进入郭伶

在一楼的租住处，李建坤晃了一下

他的警察证，其他人未出示证件。

李建坤还晃了一张搜查证，但是不

给郭伶看清楚。搜查证上只有公

章，填了一项内容，但来不及看清

是什么，依然没有局长签字。五男

两女进屋后就在屋里乱翻，抢走了

郭伶合法的私人财物。搜家后，没

有给郭伶开具搜查物品清单，一伙

人扬长而去。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海口派

出所警察对郭伶租住处非法抄家

后，私下要挟郭伶租住处的房主，

不许再租房给郭伶，无奈，郭伶只

得于三月六日搬离租住处。 

三月八日，通过郭伶过年前对

西山分局局长的控告，片警杨彦杰

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对郭伶的

“非法监视居”住通知书送给她，

但给的却是一份复印件，上书：对

郭伶的非法监视居住从二零二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落款日期也是

九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经办

警察夏巍等四人找到郭伶，询问郭

伶之前被非法判刑（即前期被迫害

经历）的情况，郭伶告诉他们《控

告书》上写的很清楚。 

三月十五日，郭伶到海口派出

所找所长，却被值班警察告知所长

不在，并说构陷郭伶的案子目前已

经到了检察院。但是之后，郭伶亲

自到西山区检察院询问，检察院回

复说，没有查到有关郭伶的案件。 

（2）再次控告 却遭非法拦截 

针对西山区海口派出所自去年

九月份到今年三月份，半年内，两

次非法抄家、一次绑架的违法行

为，四月下旬，郭伶向最高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监察委以及省、

市、区公安、检察机关提出控告，

逐级递交了控告西山分局海口派出

所教导员李华清、海口派出所副所

长兼治安中队长李建坤的《控告

状》。 

在控告状中，郭伶叙述了自己

半年内两次遭西山分局海口派出所

非法抄家、绑架关押的整个经过，

并根据《刑法》、《刑事诉讼

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等的相关法律条文、条

款，指出了被控告人李华清、李建

坤（参与两次对郭伶的非法抄家、

绑架）及海口派出所警察的一系列

违法行为及其涉嫌的罪名，要求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

时要求撤销案件并返还被非法扣押

的私人财物。 

同时，郭伶还讲述了法轮功的

真实情况，以及自己修炼法轮功

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自己的亲

身经历证明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

是真正的正法大道。 

郭伶也讲述了自己因为坚持信

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四年

里遭到的迫害，两次冤狱十一年，

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关禁闭、

野蛮灌食、长时间罚坐小凳等，被

迫害致“股骨头坏死”，出狱时人

已不能行走。回家后，没有通过任

何治疗，而是通过修炼法轮功，再

一次获得了健康，之后一直独立生

活至今，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

超常和神奇。 

控告状中，郭伶还详细阐述了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以

及告诉人们当前大瘟疫中唯一的避

疫良方、灵丹妙药是什么。 

郭伶通过海口邮电所以 EMS 和

挂号信的形式寄出了全部的《控告

状》，之后查询，发现以 EMS 形式

寄到北京各部门的控告状已经送

达，然而省内各部门以挂号信形式

寄出的控告状却没有任何信息。而

且，郭伶得知海口邮电所的工作人

员遭到海口派出所警察的询问。郭

伶的控告状可能被非法拦截。 

如今，参与骚扰郭伶女士的西

山分局海口派出所所长和警察，将

郭伶女士由非法“监视居住”改为

“取保候审”，是他们企图通过一

次次的骚扰、非法抄家，罗织构陷

郭伶女士的所谓“证据”。◇ 

【明慧网】昆明市 72 岁法轮

功学员顾星秀于今年四月被昆明市

西山区法院以视频方式开庭，非法

判刑两年，勒索罚金 5000 元。 

昆明市 74 岁的法轮功学员刘

明珠五月三十日被昆明市西山区国

保大队伙同金牛派出所非法抄家、

绑架。 

五月三十日，昆明市西山区国

保大队伙同金牛派出所四男二女

（其中一男警叫管君球，还有一男

警张某某），来到刘明珠家，先敲

门被拒开后，一直在外守候。下午

刘明珠的女婿下班回家，这些人趁

机强行进家，出示所谓“搜查

证”，并说有人举报，就非法抄

家，抢劫走大法书、手机等私人物

品，大约到凌晨零点才结束。 

刘明珠当时被绑架，现在被非

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 

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法轮功

学员去年遭中共迫害有 130 人次。

其中，含冤离世 2 人；被非法判刑

27 人；被绑架 29 人次；被骚扰 66

人次；被非法抄家 6 人。昆明市

83 岁靠轮椅代步的高琼仙老太

太，去年四月被非法判刑六年，勒

索罚金 13000 元，今年五月九日被

昆明安宁市国保警察撬开门从家中

绑架，由跟随来的救护车劫持走。

 


